
 

更改末期股息更改末期股息更改末期股息更改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之公佈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之公佈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之公佈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之公佈    

 

謹此提述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表截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佈（「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發出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如該公佈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述， 為釐定有權獲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原定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至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轉讓之登記。為確保

有資格取得末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

所有股份轉讓文件及其股票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票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本公司宣佈有關股份過戶登記日期將更改為由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至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轉讓之登記。為確保

有資格取得末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將所有股份轉讓文件及其股票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票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僅供識別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5仙須待股東於

週年大會通過後，在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志成 

 

 

香港，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 : 林光如先生、楊翠女士、戴祖璽先生及張志成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先生、郭琳廣, BBS, 太平紳士及譚競正先生 
 

 

 

 

 

 

 


